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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為利北高雄產業發展，積極辦理南北向之道路系統建設「台 39 線(高

鐵橋下道路)延伸至仁武計畫」，計畫路段北起高雄市阿蓮區環球路(台 28

線)，南至仁武區水管路，道路開闢完成後，將成為串聯阿蓮、仁武直達

高雄市區的重要聯外道路，也可作為國 1 楠梓至岡山路段的替代道路；橋

下道路則將串起高雄科學園區、北高雄產業園區、橋頭科學園區、仁武產

業園區及楠梓科學園區等 5 處產業園區，完工後將成為北高雄科技新走廊

，便利在地就業、吸引人才回鄉。 

考量高雄地區產業發展方向、區域產業發展及道路系統連結，並考量

北高雄地區國道 1 號與國道 3 號之間，缺乏一條南北向主要道路，致東西

向道路聯結性不佳，故規劃南北向道路系統實有其興建之必要性。基於計

畫沿線現況土地使用特性之差異，並配合未來開發計畫的交通需求性，

「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仁武計畫」將全線分為路段 A(台 28 線/

環球路~市 186 線/安招路)、路段 B(市 186 線/安招路~台 22 線/旗楠路)、

以及路段 C(台 22線/旗楠路~高 52-1線/水管路)等 3 路段。 

其中路段 B 配合橋頭科學園區開發，將計畫路段分為路段 B 甲(市道

186/安招路~橋科 1-2 號道路)及路段 B 乙(橋科 1-2 號道路~台 22 線/旗楠

路)，並將路段 B甲納入「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中，其計畫已

於 111年 6月 7日經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110015517號函(詳附件一)同意為

橋頭科學園區周邊道路之開發優先辦理短方案。 

本計畫爰配合行政院 111 年 6 月 7 日院臺交字第 1110015517 號函(詳

附件一)，同意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辦理之短方案辦理，並依

內政部 112 年 5 月 25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20807345 號函(詳附件一)，同意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個案變更，本計畫道路範圍係依據「台 39線高鐵橋下道

路延伸線優先路段工程」之設計路權線進行變更，其涉及路權線與高速鐵

路用地間，零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區域，為避免產生畸零分區無法

建築使用之情形，一併納入本計畫辦理變更為道路用地。另有部分道路設

計路段與現行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重疊部分，亦一併納入變更為高速鐵路用

地兼供道路使用(詳圖 1)，使道路行經範圍土地實際用途與規劃之使用分

區相符，俾利後續工程之推進。而路線設計規劃與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及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各牴觸一處電路鐵塔，經台灣電力公司評

估後，有遷建電路鐵塔之必要性、合法性及合理性(詳如附件三)，爰變更

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綜上所述，本計畫變更具有辦理之合理性、急迫

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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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本計畫變更，將完善計畫範圍南北向之交通路網，並將計畫道

路銜接至橋頭科學園區，串聯起南科、高科及橋科等重要產業園區關聯產

業群聚，完善園區及周邊聯外交通路網，以平衡區域發展、提高居民生活

品質。為配合後續道路工程之推進，提供地區及未來橋科就業人口出入有

更安全、便捷的通行道路，本計畫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具有辦理之急迫性

、公益性及必要性。 

本案業經 113 年 3 月 26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53 次會議第 8

案決議二「本案係因圖資座標系統轉換導致面積誤繕部分，因有超出公開

展覽範圍，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

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詳如附件九所示），爰辦理

第二次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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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 路權線與現行都市計畫產生畸零分區及重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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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本計畫依據民國 112 年 5 月 25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20807345 號函（詳

見附件一），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配合政府興建重

大設施之需要辦理，且有迅行變更都市計畫之必要。 

第三節 變更範圍 

本計畫高鐵橋下道路工程位處「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及「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內，新闢道路北起安招路(市道 186 線)至橋

科 1-2號道路，長度約 1.4公里。 

涉及「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路段北至安招路、南至

安新路及中安路，涉及農業區、甲種工業區、自來水事業用地、變電所用

地及高速鐵路用地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合計約 3.2336公頃，變更範

圍詳圖 2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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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及相關計畫 

第一節 上位計畫 

一、 高雄市國土計畫 

(一) 計畫內容 

高雄市在國際城市競爭愈趨激烈與韌性城市之理念倡議下，為建構

國際都市格局，並深化本市港灣城市之形象，以四大國土功能分區為基

礎，提出「大高雄 PLUS」作為本市整體發展願景，透過動力城市核、岡

山次核心、旗山次核心、地景保育軸、產業升級軸及永續海洋軸等「一

核‧雙心‧三軸」，利用港埠轉運優勢朝多元化轉型，向北與台南串聯，

向南連結屏東另依據地區地理位置及其發展優勢，將本市分為四大策略

分區，包括生態文化原鄉、快意慢活里山、產業創新廊帶及經貿都會核

心等策略分區。各分區空間特色定位顯著，未來深化各生活圈機能，亦

可強化彼此的分工鏈結。 

 
資料來源：高雄市國土計畫，110.04。 

圖 3 高雄市國土計畫空間發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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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本計畫之指導 

本計畫屬於高雄市國土計畫「一核雙心三軸」中的產業升級軸，肩

負高雄高科技及傳統產業升級發展的重要軸帶，本計畫係針對預計 114

年 12 月完工之橋頭科學園區所規劃的聯外道路，道路開闢後往北延伸與

路科及南科串連，往南結合楠梓產業園區、仁武產業園區等工業區、產業

園區，亦能結合高雄既有材料與石化產業聚落堅實基礎，發展循環技術及

高值化材料應用。 

本道路計畫計畫於園區完工前逐步完成開闢，以完善園區及周邊聯

外交通路網，加速南台灣新興科技產業廊帶的設置，以符合上位計畫空

間發展方向。 

 

第二節 相關建設計畫 

一、 南部科學園區高雄第二園區(橋頭)籌設計畫 

(一) 計畫內容 

配合產業需求及促進加速投資政策，經行政院 107 年 7 月 3 日「加

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指示高雄橋頭新市鎮開發為科學園區有其必要，

由科技部負責推動，並於 108年 12月 6日經行政院核定「南部科學園區

高雄第二（橋頭）園區籌設計畫」。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於 110年

11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

設置產業用地）案」，其細部計畫於次月公布。 

為補足南科不足用地之需求，高雄科學園區第二園區以高雄新市鎮

第二期發展區為主要申設區位，計畫面積約為 262 公頃，產業用地面積

約為 185 公頃，橋頭科學園區土地區段徵收工程業已於 111 年 7 月進場

作業，預計於 114年 7月完工。 

此計畫以打造「下世代智慧幸福園區」為主要目標，橋頭園區往北

延伸高雄科學園區、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臺南科學園區及嘉義科學園

區，往南延伸楠梓科技產業園區、亞灣 5GAIoT創新園區及屏東科學園區

，串連南臺灣科技產業廊帶，同時也扮演半導體 S 廊帶的樞紐。重點引

進產業以研發導向型園區縱向深化為主，提供先進科技與創新產業研發

與試生產空間，並向研發群聚型及生產導向型園區橫向擴充發展；未來

引入 AIoT 相關之半導體產業鏈、智慧生醫、智慧機器人、5G/6G 網路及

AI 軟體服務等創新產業，引導園區產業朝向智慧科技產業發展，形塑智

慧科技產業創新聚落。 

(二) 籌設計畫聯外道路 

1. 短期(2年內) 

 拓寬友情路，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已於 110年 8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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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闢 1-2道路(實線段 60米寬)，以國道 1號為界，分東、西段兩標

，預計 112年底完工。 

 大遼路拓寬(50 米寬)配合區段徵收施工期程，預計 113 年 6 月完工

。 

2. 中長期(3 至 10年) 

 規劃 2條東西向各 60公尺寬之計畫道路(1-1號、1-2號與臺 1線、

高鐵橋下道路(台 39)銜接)。 

 開闢南北向高鐵橋下道路(台 39)由阿蓮至仁武路段。 

 開闢 4-24號道路(30 公尺)南向道路與高鐵總廠路銜接。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 橋頭科學園區聯外道路籌設計畫示意圖 

 

(三) 對本計畫之影響 

本計畫屬於橋頭科學園區計畫聯外道路之中長期計畫，透過本計畫

變更往南可銜接橋科 1-2 號道路，聯結已完成拓寬之友情路以及正在施

工的大遼路，往北可連接市道 186 號銜接國道 1 號，串聯起高雄科學園

區、北高雄產業園區、橋頭科學園區、仁武產業園區及楠梓科學園區等

五處產業園區，提供人流的交通路網，也增加了產業的進駐機會。 

二、 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 

(一)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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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提報「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已提送行政院轉

國發會審議，並於 111年 1月 24日審議通過，後續將由科技部依程序提

報行政院核定。 

計畫內容包括「新增 3 座橋涵、增設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工程、台 39

延伸線優先段(186至台 22)」等三項工程內容。其中新增 3座橋涵(配合

1-1、1-2及 1-3號道路)工程範圍已於 110年底取得土地，以 114年 6月

完工為目標；第二階段施增設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工程，工期約 23個月，

預計於 117年 4月完成。 

 
資料來源：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本計畫繪製。 

圖 5 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示意圖 

 

(二) 對本計畫之影響 

本計畫變更係為因應橋頭科學園區營運提供便捷之聯外道路，本計

畫屬三項工程之一，透過本計畫高鐵橋下優先路段變更，可優先提供增

設橋科匝道及集散道路未開闢前聯絡國道 1 號交通動線，提供橋科廠商

進駐初期交通聯外需求，促進重點開發與地區發展。 

三、 增設國一岡山第二交流道 

(一) 計畫內容 

國道一號岡山路段於西側有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區及高雄環保科

技園區等重要工業園區，車流多且重車比例高，造成現岡山交流道及周

邊道路市 186長期壅塞及交通安全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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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散車流及解決雍塞問題，此項建設計畫除增設岡山第二交流道

外，同時將土庫排水至橋科匝道（342K-349K）之高速公路主線拓寬為

八車道，並拓寬改善鄰近嘉新東路（高 28 線），將使高雄岡山路段國道

主線服務水準提升至 C-D 級，同時疏解鄰近市道 186 等平面道路車流，

並因應未來橋頭科學園區發展需求，有效改善道路服務水準，提升交通

安全效益。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本計畫繪製。 

圖 6 國一岡山第二交流道工程位置及計畫位置示意圖 

 

(二) 對本計畫影響 

為有效解決目前國道一號岡山交流道及周邊壅塞車流，並因應未來

橋頭科學園區發展需求，有效改善道路服務水準，增設岡山第二交流道

。後續本計畫道路開闢，使用者可視情形選擇使用第一或第二交流道，

除可有效分散車潮，並提升交通安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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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計畫概要 

第一節 辦理歷程 

計畫變更範圍位於「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 年 7 月公告實施，並分別於 75 年 6 月、88 年 7 月、104 年 12 月公告發

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二次通盤檢討及第三次通盤檢討，並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迄今共經歷 4 次個案變更及 2 次擬定細部計畫，詳細計畫歷程詳

表 1所示。 

表 1 主要計畫辦理歷程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備註 

1 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案 
66.07.29 

府建都字 59116 號 
 

2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 

75.06.05 

府建都字 47149 號 
 

3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76.06.22 

府建都字 68975 號 
 

4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 

84.03.11 

府建都字 29061 號 

配合高速鐵路用

地 

5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 

88.07.12 

府建都字 119676 號 
 

6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案 

93.12.29 

府建都字 0930259788 號 

配合燕巢變電所

興建 

7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零星工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94.03.11 

府建都字 0940028600 號 

鄉道高 34 線拓

寬 

8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及部分道路

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案 

94.10.14 

府建都字 0940224828 號 阿公店溪整治 

9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

地兼河川使用)案 

95.04.26 

府建都字 0950081238 號 大遼排水 

10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河

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堤防用地為堤

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95.08.16 

府建都字 0950180708B 號 

配合岡山都市計

畫區內十六-30M

道路辦理變更 

11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案 

97.11.11 

府建都字 0950180708B 號 

配合裕鐵企業擴

廠需要 

12 
擬定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97.11.11 

府建都字 0950180708B 號 

配合裕鐵企業擴

廠需要 

13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堤防用地為河川區及部分堤防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案」 

99.09.10 

府建都字 0990222310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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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計畫辦理歷程(續)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備註 

14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及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河川區）（配合

瓊林排水改善工程）案 

102.03.22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0231056300 號 

配合瓊林排水改

善工程 

15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甲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大遼

排水上游段第一期改善工程）案」 

102.03.22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0231055800 號 

配合大遼排水上

游段第一期改善

工程 

16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104.12.11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0434848101 號 

 

17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

(部份農業區為「零工 10」零星工業區)(配合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110.10.08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034579800 號 

配合正隆股份有

限公司擴廠 

18 

擬定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零工 10」零星工業區)(配合正

隆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案 

110.11.02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034868100 號 

配合正隆股份有

限公司擴廠 

19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配合豪葳實業有

限公司擴廠計畫)案 

111.06.15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132692300 號 

配合豪葳實業有

限公司擴廠計畫 

20 

擬定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

合豪葳實業有限公司擴廠計畫)細部計畫案 

111.06.21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132790700 號 

配合豪葳實業有

限公司擴廠計畫 

21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

合南部科學園區高雄第二園區（橋頭）增設橋

科匝道及聯絡道新設工程）案 

112.09.20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234381700 號 

配合南部科學園

區高雄第二園區

（橋頭）增設橋

科匝道及聯絡道

新設工程 

22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

合國道 1 號增設岡山第二交流道工程)案 

112.11.17 

高 市 府 都 發 規 字 第

11235355700 號 

配合國道 1 號增

設岡山第二交流

道工程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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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本計畫變更範圍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104 年 10

月完成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並於 110 年 10 月 8 日、111 年 6 月 15 日、

112 年 9 月 20 日及 112 年 11 月 17 日辦理 4 次個案變更計畫，經彙整現行

都市計畫茲說明概要如下： 

一、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東以燕巢都市計畫區為界，西以岡山都市計畫為界，南以

橋頭通往燕巢之鄉道以南約 50 公尺處及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區為

界，北以阿公店溪為界，計畫面積依數值圖量測面積計約 694.9240 公頃

。 

二、 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計畫人口及密度：計畫人口為 17,8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360人。 

四、 土地使用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保

存區、宗教專用區、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加油站專

用區等分區。 

五、 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變電所、機關、學校、市場、公園、兒童遊樂場、加

油站、廣場、停車場、自來水事業、墓地、道路、河川、高速鐵路、人

行步道、綠地、滯洪池等用地。 

六、 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區交通可分為鐵路與道路運輸兩部分，其中高速鐵路自安招

村東側南北向貫穿本計畫區，並於計畫區東側範圍外燕巢區轄區內設置

燕巢總機廠。 

道路包括中山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及聯外道路，本計畫區設有

四條聯外道路，二號道路南接岡山交流道引道，向北通往岡山；三號道

路(縣 186 號縣道)為本計畫區東西向之聯外道路，向東通往燕巢區，向

西接岡山交流道引道；四號道路為本計畫區連繫橋頭區及燕巢區兩地之

連絡道路；九號道路為本計畫區通往竹子腳之村落道路，計畫寬度分別

為 20 與 10 公尺。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寬度分別為 15 公

尺、12公尺、10公尺及 8公尺。 

  



- 15 - 

表 2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使用分區 現行計畫面積 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5.3562 6.53 

商業區 1.8852 0.27 

甲種工業區 51.8451 7.46 

乙種工業區 9.4261 1.36 

零星工業區 18.3714 2.64 

宗教專用區 1.3541 0.19 

農業區 484.0219 69.65 

河川區 14.7650 2.1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188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2211 0.03 

小計 627.3649 90.2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6439 0.24 

機關用地 1.8740 0.27 

市場用地 0.4454 0.0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4109 0.06 

兒童遊樂場 0.2694 0.04 

廣場用地 0.0077 0.00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428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253 0.03 

墓地用地 4.4669 0.64 

變電所用地 1.0404 0.15 

道路用地 50.2338 7.23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2928 0.04 

高速鐵路用地 3.6246 0.52 

人行步道用地 0.5178 0.07 

綠地用地 2.1528 0.31 

滯洪池用地 0.2106 0.03 

小計 67.5591 9.72 

合計 694.9240 100.00 

都市發展用地 196.0993 － 

註：表列面積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歷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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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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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環境發展現況 

一、 地質 

本計畫地層方面主要有上新世卓蘭層、更新世大崗山石灰岩層及全

新世沖積層、台地推基層。另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台灣活動斷

層分佈圖，本工程鄰近斷層分別如下： 

(一) 小崗山斷層 

可能為逆移斷層，呈北北東走向，長約 8 公里。小崗山斷層可能截

切晚期更新世地層，暫列第二類活動斷層，位於計畫道路西北方約 3 公

里處。 

(二) 車瓜林斷層 

為逆移斷層，由高雄市內門區向南延伸至高雄市橋頭區，北段呈北

東走向，南段轉為東北東走向，長約 25 公里。位於計畫道路南側約 1.5

公里處。 

(三) 旗山斷層 

為一逆移斷層，呈東北走向，斷層變形帶寬度約 40~400公尺，由一

個主斷層以及多個分支斷層所組成，主斷層變形帶寬約 9~30公尺，旗山

斷層因截切全新世的砂礫石層，故列第一類活動斷層，位於計畫道路東

南方約 5.2公里處。 

二、 土壤液化潛勢 

有關土讓液化係指土壤在地震影響下，土壤性質轉變為類似液體的

狀態，此現象會使土壤的強度大幅下降，可能引發建物損壞等災害。經

套疊相關圖資分析，本計畫範圍位在土壤液化的低潛勢範圍中，遭遇強

烈地震地表產生劇烈震動時，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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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8 變更範圍周邊地質構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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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9 變更範圍土壤液化潛勢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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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路段北端以製造業為主，多為螺絲、石材及鋼鐵等工廠，中段多

種植農作物及空置地，夾雜部分住宅及工廠使用，南端包含旱田、住宅及

倉儲等使用，銜接至高 34線路段為客貨運大型車輛之停車場使用；本計畫

套繪國土利用調查圖資，其中製造業面積約 1.1992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

的 37.09%，其次為農作使用面積約 0.9123 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 28.21%

。 

經統計，高鐵橋下優先路段內涉及工廠建築與農業設施等地上物共有

17處，其中位於本計畫範圍內共計 15處，主要為工廠使用及農舍使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0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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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面積表 

使用現況 面積(公頃) 比例(%) 

農作使用 0.9123 28.21 
農業相關設施 0.4037 12.48 

高速鐵路及相關設施 0.1661 5.14 
道路及相關設施 0.2767 8.56 

河道及溝渠、蓄水設施 0.1259 3.89 
純住宅 以 0.05 ㎡略計 0.00 

工業-製造業 1.1992 37.09 
公用設備-電力 0.0069 0.21 

空置地 0.1429 4.42 
總計 3.2336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 變更範圍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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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權屬 

變更範圍涵蓋高雄市燕巢區安招段、安西段及觀水段，其中公有土地

之管理機關包括交通部鐵道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水利局、財政局，面積合計約 0.4534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之 14.02%。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包含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管有土地及私人地主，面積合計約 2.7802 公頃，佔變更範圍之 85.98%

。(土地清冊詳附件二)土地權屬公私有比例詳表 4，土地權屬分布圖詳圖

12，本案涉及私有土地部分將以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方式辦理取得。 

表 4 公私有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權屬 
筆數 面積(公頃) 比例(%) 

類別 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 

交通部鐵道局 36 0.3232 10.00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 0.0786 2.4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 0.0017 0.0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8 0.0460 1.42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4 0.0039 0.12 

小計 59 0.4534 14.02 

私有土地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 0.2390 7.39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 0.0823 2.56 

私人 58 2.4586 76.03 

小計 64 2.7802 85.98 

總計 123 3.2336 100.00 

註：表列面積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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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2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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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現況 

變更範圍周邊包含高速鐵路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及變電所用地等公

共設施用地，目前自來水事業用地屬大遼排水範圍，現況皆於上方加蓋作

為道路或空地使用(高鐵東側為成大街)，變更範圍南側涉及變電所用地，

現況作為客貨運停車場使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3 變更範圍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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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運輸現況 

一、 聯外道路 

(一) 高速公路 

本案範圖緊鄰國道 1號，鄰近之交流道為北側岡山交流道(行車距離

約 2.5公里)及南側楠梓交流道行(車距離約 5公里)；透過國 1可以通往

小港機場，行車距離約 26km；與高雄港行車距離約 25km。未來可利用國

1與南、北高雄區城連結，提升園區發展及區城合作之機會。 

(二) 省道 

本案範圖附近之省道有南北向之台 1線與東西向之台 22線，基地可

透過橋燕路(高 34)中崎路(高 36)銜接台 1線，惟該二路均為雙向雙車道

路公路，道路服務容量與服務水準有限；基地可透過高鐵總廠路(高 36)

通往台 22線，總廠路為變向四車道公路，可提供較佳的道路服務容量與

服務水準。 

(三) 一般道路 

高雄市政府已於民國 107 年 10 月進行計畫區南側 60 公尺計畫道路

1-2 號道路之新闢工程以及大遼路與友情路之拓寬工程，未來可透過本

計畫連通市道 186，再街接至國 1岡山交流道。 

二、 大眾運輸系統 

鄰近本案範圖之大眾運輸系統目前主要有臺鐵、高鐵及高雄捷運紅

線等系統。 

(一) 臺鐵 

台鐵縱貫鐵路南北貫穿高雄新市镇中央，沿線大致與省道台 1 線平

行。高雄新市鎮內橋頭舊市區設有橋頭站，距離計畫範圍約 2 公里，可

透過臺鐵或捷運紅線通往高鐵左營站。 

(二) 高鐵 

高鐵路廊經過本計畫道路上方，後續道路開闢後可藉由平面道路接

往臺鐵或捷運紅線或直接行車抵達高鐵左營站，行車距離約 12 公里。 

(三) 高雄捷運紅線 

高雄捷運紅線以高架方式南北貫穿高雄新市鎮中央，沿線大致與省

道台 1 線及台鐵縱貫鐵路平行，目前紅線已通車，台鐵橋頭火車站與高

捷橋頭火車站及橋頭糖廠站等捷運站距離計畫範圍較近，目前可籍高 34

橋燕路與高 36中崎路通達至計畫範圍，往南可達高雄都會區，往北則可

銜接岡山路竹延伸線，繼續通往岡山工業區、高雄園區與高苑科技大學

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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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4 計畫聯外交通路網及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四) 周邊道路現況 

為充分了解對鄰近地區所造成之影響，首先須掌握基地影響區內道

路交通系統運作之現況。本計畫周邊之交通系統詳圖 15，配設區內主要

、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5 公尺、12 公尺、10 公尺及

8公尺。各交通系統現況分析詳述如下： 

1. 市道 186線 

為本計畫之聯外道路，南接岡山交流道引道，向北通往岡山，計

畫寬度 20公尺。 

2. 區道高 34線 

為本計畫聯繫橋頭區及燕巢區兩地之連絡道路，計畫寬度為 20公

尺。 

3. 區道高 35線 

配合現況路形調整，其寬度為 10公尺，長度共 3,33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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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 計畫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4. 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本案範圖鄰近道路為安招路(市道 186線)及安新路(高 34線)。目

前基地北側市道 186 線與安新路之交通量約介於 1,323~2,589PCU，其

交通服務水準為 A~B級，詳表 5所示。 

表 5 道路現況實質資料表 

路段 
道路寬度

(M) 
車道佈設 分隔設定 停車管制 人行設施 現況 

安招路 

(186線) 
15 

雙向各 1

快 1 最外

側 

中央標線 無 無 

 

安新路 

(高 34

線) 
18 

雙向各 1

快 1 最外

側 

中央標線 無 有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28 - 

表 6 鄰近路段尖峰交通服務水準統計表 

路段 方向 
道路容量

(PCU) 

巔峰流量

(PCU) 
時段 V/C 

服務水準

方向係數 

服務水準

方向係數 

安招路 

(186線) 

東 4,200 1,782 07-08 0.42 B 0.50 

西 4,200 1,323 17-18 0.32 A 0.5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第六節 發展課題與對策 

一、 課題一：本案依設計路權線進行變更是否與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產生競

合 

(一) 說明 

本案道路範圍變更主要依據「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

工程」之設計路權線進行變更，經套繪設計路權線與現行之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有部分道路設計路段與現行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重疊；部分

依設計路權線變更後，介於道路用地與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間之土地使用

分區，將產生畸零無法建築使用之情形，詳圖 16至 18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6 本案設計路權線與都市計畫分區競合範圍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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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7 本案設計路權線與都市計畫分區競合範圍示意圖(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8 本案設計路權線與都市計畫分區競合範圍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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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策 

1. 部分道路設計路權線與現行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重疊，此範圍路段考量

未來高速鐵路營運維修及道路之使用需要，將重疊範圍變更為高速鐵

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配合未來用地所需。 

2. 介於道路設計路權線與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間之零星土地，為避免產生

畸零無法使用的分區，將設計路權線至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零星土地一

併變更為道路用地，避免損及土地所有人之權益。 

二、 課題二：因本案路線規劃與現有電路鐵塔位置衝突，應如何配合辦理

電路鐵塔遷移及用地變更 

(一) 說明 

本案變更範圍因路線設計規劃與既有兩座電塔(36 及 37 號)位置產

生衝突，分別於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37 號)及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36 號)範圍內各牴觸 1 處電路鐵塔，相關位置詳圖 19 所示，經台灣電

力公司評估，表示仍有設置電路鐵塔之必要性、合法性及合理性，概述

說明如下(詳細內容詳附件三)： 

1. 鐵塔遷移必要性 

既設 161千伏仁武~岡山線第 36至 37號間輸電鐵塔設施現況牴觸

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優先路段工程道路範圍，基於橋下道路行車

安全與工程推動，有協調台電公司遷移上述 2 座輸電鐵塔之必要，據

台電公司表示該路線為供應大高雄地區民生與工業用電之重要公共設

施，仍有持續送電之必要，其目的在提供國家穩定電力，增進公共利

益，及提供民生電力需求，固有需配合該道路新闢工程範圍辦理鐵塔

遷移改建之必要。 

2. 鐵塔遷移合法性 

本案鐵塔遷移由台電公司依據電業法 38~41 條規定，就輸電線路

之設置擇其無損害或損害最小處所及方法為之，其供電線路設備之設

計、施工、操作及維護均符合「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之規定，安

全無虞。 

3. 鐵塔遷移合理性 

為避免線路遷移涉及整條線路線下路徑跨越區域改變，或大幅變

動既有線徑新增輸電線路經過土地，影響地主權益引起抗爭，本案鐵

塔遷移以盡量不新增跨越線下地主為原則，僅就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

延伸工程牴觸範圍辦理既有第 36、37號鐵塔遷移至路權範圍外，並依

電業法規定則損害最小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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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9 本案設計路權線影響計畫電塔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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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策 

為符合電路鐵塔實際用途與土地使用分區相符，並為踐行都市計畫

內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之法定程序（電路鐵塔遷移工程所需要用地將由台

電公司依法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本案確實有將電塔遷建用地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電路鐵塔用地」之必要，以利後續土地取得俾利

後續工程之推進。 

三、 課題三：本案變更範圍是否對周邊道路用地及農業區產生衝擊 

(一) 說明 

本案變更範圍涉及「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特定區計畫」及「高雄新

市鎮特定區計畫」，其中於「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涉及農

業區部分，現況多為私人農場、住宅、零星工廠或空置地使用，後續道

路開闢後應避免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及道路使用造成影響。 

 

(二) 對策 

本案變更為道路用地後，將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及都市設計

準則等相關規定進行規劃，並透過道路橫斷面設置超過最小寬度標準

1.5公尺的人行道及公共設施帶為隔離綠帶(詳圖 22至 25)，除符合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之隔離綠帶相關規定，作為與周邊農業生產

環境銜接之緩衝區，避免對周邊農業生產行為產生影響，亦不會對目前

之計畫道路產生衝擊，反透過本計畫之變更新增聯絡道路，將增加地區

之易達性，並得以紓解後續橋頭科學園區開發後，對地區產生之交通壅

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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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規劃構想 

第一節 規劃構想 

本案道路開闢後將成為燕巢地區重要的聯外道路，亦可作為國 1 楠梓

至岡山路段的替代道路，並可通過道路串連橋頭科學園區、高雄科學園區

、岡山工業區、楠梓科技產業園區等，以便捷聯繫重要產業發展區，並建

構南北向與東西向完善道路路網，進而帶動北高雄國 1 東側廊帶之整體發

展，有關本計畫之規劃構想詳圖 20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0 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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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道路規劃說明 

一、 道路系統規劃原則 

(一) 依據道路功能分類，重新指認主要計畫道路，原則上作為聯繫南北與

東西端之進出道路，予以指認劃設為主要計畫道路。 

(二) 爲有效串聯科學園區聯外道路系統，得視需要調整原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為道路用地。 

(三) 工程道路系統之研擬，優先考量公有土地利用，儘可能降低私有土地

徵收面積，涉及建築物部分亦應以最小拆遷為主要原則。 

(四) 道路系統之檢討調整應配合交通主管機關之交通建設計畫及預算，調

整後應不影響交通系統之完整性。 

二、 道路規劃說明 

本工程路線規劃係參照「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及「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等規範辦理，路段涉及與高

鐵安全間距、橫跨大遼排水，以及區內具有高壓鐵塔等問題，有關區內

涉及高壓電塔部分，基於行車安全及工程推動之考量，有遷移電塔之必

要性，並依電業法就輸電線路之設置擇其無損害或損害最小處所及方法

為之，其餘路段依據目前道路規劃內容方案所述，本計畫道路橫斷面與

平面線型與路口之規劃說明如下： 

(一) 平面線型規劃 

本計畫道路考量高鐵安全間距、橫跨大遼排水，及高壓鐵塔等外在

因素，採車道佈設離高鐵中心線 5 公尺外的安全緩衝範圍，跨河段則保

持與高鐵結構邊緣 5 公尺的安全距離，儘量以貼近高鐵且符合安全、規

範的要求下作規劃，已儘可能的減少對鄰近民宅及工廠最大的衝擊性。 

設計道路工程北自至安招路(高 186)道路路口起，南至橋頭科學園

區 1-2 道路止，北上線長度約 1299 公尺，南下線長度約 1348 公尺，詳

圖 21。其中除南下線經高 34 為穿越高鐵橋下，平面曲線轉彎半徑為

120M外，其餘平面曲線轉彎半徑初步均採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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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1 平面線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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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橫斷面規劃內容 

道路橫斷面以高鐵為中央分隔，區分北上線及南下線兩側單向通行

，各項初步配置如下： 

1. 雙向各 2 線車道及 1 線慢車道。快車道寬度 3.25m，慢車道寬度 2.5m

。 

2. 外路肩依「公路路線設規範」三級路及四級路標準值為 1.5m、最小值

為 1.2m，為縮減用地寬度，採用 1.2m，達到規範路肩寬及縮小用地範

圍之目的。 

3. 道路右側設置 2.8m人行道及 1.0m植栽公共設施帶。 

 一般路段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2 一般路段橫斷面示意圖 

 

 緊鄰高鐵機房、逃生梯路段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 緊鄰高鐵機房、逃生梯路段橫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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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河路段(大遼排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4 跨河路段(PCI 樑方案)橫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5 跨河路段(箱涵方案)橫斷面示意圖 

 

(三) 路口交通標線配置 

本計畫沿線與現有交叉路口主要有與安招路(高 186)、安新路(高 34)

及工程終點與橋科 1-2道路銜接路口，考量維持車行交通順暢及行人行穿

線安全規劃，初步分別規劃如下說明。 

1. 與安招路(高 186)交叉路口 

 考量轉向需求，安招路及台 39計畫道路均設置左轉專用道。 

 考量行人步行距離過長，於高鐵橋下中央分隔區內，設置人行庇護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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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6 與安招路(高 186)交叉路口交通標線配置示意圖 

 

2. 與安新路(高 34)交叉路口及工程終點與橋科 1-2道路銜接路口 

 考量轉向需求，台 39計畫道路及銜接橋科 1-2道路均設置左轉專用

道。 

 考量行人步行距離過長，設置人行庇護島。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7 與安新路交叉路口及橋科 1-2道路銜接路口交通標線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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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計畫內容 

第一節 變更理由 

一、 考量後續橋頭科學園區完工後，現況南北向通行道路僅大遼路、友情

路，未來將產生交通瓶頸，影響交通通行功能且易有交通安全疑慮，

亟需配合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辦理短方案，辦理新設南北

道路工程，以完善南北向之交通路網，有利紓解後續衍生之交通雍塞

情形，故具有辦理變更之。 

二、 「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仁武計畫」路段 B 係配合橋頭科學園

區開發，將計畫路段分為路段 B 甲及路段 B 乙，其中路段 B 甲(本計畫

範圍)納入「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整體計畫」中，並於 111 年 6 月 7

日經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110015517 號函同意為橋頭科學園區周邊道路

開發之優先辦理短方案，為利於辦理後續用地取得與工程施作，須儘

速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故具有辦理變更之急迫性。 

三、 配合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工程所需，部分道路設計路

權線與現行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重疊，此範圍路段考量未來高速鐵路營

運維修及道路之使用需要，將重疊範圍變更為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四、 涉及道路設計路權線與高速鐵路用地範圍間之零星土地，為避免產生

畸零無法使用的分區，將此範圍一併變更為道路用地。 

五、 已徵收高速鐵路用地之地籍線與都市計畫分區線存在誤差情形，高速

鐵路用地範圍內尚未徵收部分，為增加後續徵收可行性變更為「道路

用地兼供高速鐵路使用」，高鐵徵收範圍超過高速鐵路用地範圍則配

合變更為「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六、 因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工程路線設計規劃與既有一處

電塔位置產生衝突，考量台電公司表示該線路為供應大高雄地區民生

與工業用電之重要公用設施，仍有持續送電之必要，並其遷移鐵塔範

圍已依據電業法 38~41條規定，就輸電線路之設置擇其無損害或損害最

小處所設立，故將配合台電之需求變更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以利

後續土地取得併利後續工程之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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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計畫內容 

台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工程範圍涉及「高速公路岡山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本案為配合新設道

路工程所需，於「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變更部分甲

種工業區、自來水事業用地、農業區、變電所用地為道路用地；設計路權

線與高鐵用地重疊處，調整變更為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另因配合

路型規劃，依據台電高壓電塔遷移需求，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

。 

另涉及「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土地部分，另案依個案變更辦理後

一併開闢。變更內容明細表詳表 7、變更前後增減面積統計表詳表 8、變更

內容示意圖詳圖 28。 

表 7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編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台
186
線 及
高 34
線 間
高 鐵
路 廊
兩 側
範圍 

甲種工業區(0.7994) 

道路用地(2.7188) 

配合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
工程，以完善橋頭科學園區南北向之交通
路網，長期可串聯起南科、高科等重要產
業園區關聯產業群聚，帶動北高雄國一東
側廊帶整體發展，以促進地方產業升級及
發揮群聚效益。 

農業區(1.6851) 

自來水事業用地(0.0430) 

變電所用地(0.1913) 

2 

甲種工業區(0.0638) 

道路用地(0.1588) 針對道路設計路權線與高速鐵路用地範圍
間之零星土地，為避免變更產生畸零土地
無法建築之情形，一併辦理變更部分分區
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高速鐵路使用
，以符未來之使用需求。 

農業區(0.0569) 

自來水事業用地(0.0047) 

變電所用地(0.0334) 

甲種工業區(0.0002)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0.0003) 農業區(0.0001) 

高速鐵路用地(0.0071)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鐵路使用(0.0071) 

3 高速鐵路用地(0.2998)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0.2998) 

設計路權線與既有之高速鐵路用地重疊範
圍，考量未來高速鐵路營運維修及道路之
使用需要，配合變更為高速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以符未來之使用需求。 

4 農業區(0.0133）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0133） 

配合路型規劃與既有一處電塔位置產生衝
突，因應地區電力供應需求及以無損害或
損害最小處理原則，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電
路鐵塔用地。 

5 高速鐵路用地(0.0122)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鐵路使用(0.0122) 

考量已徵收高速鐵路用地之地籍線與都市
計畫分區線存在誤差情形，高速鐵路用地
範圍內尚未徵收部分，為增加後續徵收可
行性，變更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鐵路使
用」。 

6 

甲種工業區(0.0113)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0.0233) 

考量已徵收高速鐵路用地之地籍線與都市
計畫分區線存在誤差情形，高鐵徵收範圍
超過高速鐵路用地範圍則配合變更為「高
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農業區(0.0118) 

自來水事業用地(0.0003) 

註：1.表列面積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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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更前後增減面積統計表 

使用分區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公

頃) 

本次個案變更案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土地使用

分區 

住宅區 45.3562  45.3562 6.53 

商業區 1.8852  1.8852 0.27 

甲種工業區 51.8451 -0.8747 50.9704 7.33 

乙種工業區 9.4261  9.4261 1.36 

零星工業區 18.3714  18.3714 2.64 

宗教專用區 1.3541  1.3541 0.19 

農業區 484.0219 -1.7671 482.2548 69.40 

河川區 14.765  14.765 2.1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188  0.1188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2211  0.2211 0.03 

小計 627.3649 -2.6418 624.7231 89.90 

公共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1.6439  1.6439 0.24 

機關用地 1.874  1.874 0.27 

市場用地 0.4454  0.4454 0.0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4109  0.4109 0.06 

兒童遊樂場 0.2694  0.2694 0.04 

廣場用地 0.0077  0.0077 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428  0.1428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253 -0.0480 0.1773 0.03 

墓地用地 4.4669  4.4669 0.64 

變電所用地 1.0404 -0.2247 0.8157 0.12 

道路用地 50.2338 +2.8776 53.1114 7.64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2928  0.2928 0.04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鐵路

使用 
0.0000 +0.0193 0.0193 0.00 

高速鐵路用地 3.6246 -0.3190 3.3056 0.48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0.0000 0.3234 0.3234 0.05 

電路鐵塔用地 0.0000 0.0133 0.0133 0.00 

人行步道用地 0.5178  0.5178 0.07 

綠地用地 2.1528  2.1528 0.31 

滯洪池用地 0.2106  0.2106 0.03 

小計 67.5591 2.6418 70.2009 10.10 

合計 694.9240 0.0000 694.9240 100.00 

註：表列面積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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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8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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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後計畫內容 

一、 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係為配合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段工程所需，變

更 0.8632公頃之甲種工業區及 1.7553公頃農業區，詳細變更後土地使用

計畫，詳表 8所示。 

二、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本計畫變更 0.0477公頃之自來水事業用地、0.2247 公頃之變電所用

地及配合部分高速鐵路用地之地籍線與都市計畫分區線存在誤差情形，

變更部分高鐵用地及道路用地為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及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鐵路使用，詳細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詳表 8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9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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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運輸 

本計畫道路用地變更後，可連接台 186 線、高 34 線以及與南側橋頭

科學園區 1-2號道路，以建構完整路網，並加速產業連結，帶動地區產業

及地區整體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0 變更後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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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土地權屬分別為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涉及公有土地

部分將以公有土地撥用方式取得，私有土地則以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取得。本

案經費來源由交通部納入公共建設計畫專項經費支應與台電公司循年度編列預

算。 

另有關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後續道路開闢及使用應依交通部鐵路

局「第三人申請高速鐵路交通建設用地作其他公共利益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提

出申請，有關本案實施進度及經費詳表 9所示。 

表 9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

施用地 

面積 

(公頃) 

土地取

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計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撥

用 

其

他 

土地 

補償費 

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高速鐵

路用地

兼供道

路使用 

0.3234   ˇ - - 

38,151.95 

231,257.55 

高雄

市政

府工

務局 

114-

115

年 

交通

部納

入公

共建

設計

畫專

項經

費支

應 

道路用

地兼供

高速鐵

路使用 

0.0193 ˇ ̌   1,176.92 70.00 

道路 

用地 
2.8776                                                            ˇ ̌   175,477.76 14,489.31 

電路鐵

塔用地 
0.0133 ˇ   240.9 - 1,650.71 

台灣

電力

股份

有限

公司 

114-

115

年 

台電

公司

循年

度編

列預

算 

註：1.土地取得方式「其他」係指該土地仍有供高速鐵路營運維修使用需要，後續道路開闢及使用應依交通

部鐵路局「第三人申請高速鐵路交通建設用地作其他公共利益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提出申請。 

2.開闢經費包含土地補償費、地上物補償及工程費，實際開闢價格應以地政單位或不動產估價師實際查

估结果，以及實際發包施作經費為準。 

3.本表所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4.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调整。 

5.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應以實施時地上物查估結果為準。 

6.本案徵購費用以周邊土地實價登陸價格進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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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地段 地號 現行都計分區 
地籍面積
(㎡) 

變更後分區 
變更面積
(㎡) 

公私別 範圍 

安西段 80 高速鐵路用地 1717.9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8.2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0 甲種工業區 1717.99  道路用地 360.55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0-1 高速鐵路用地 10.0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0.02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81 高速鐵路用地 149.0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63 國產署 部分 

安西段 81 甲種工業區 149.09  道路用地 17.31 國產署 部分 

安西段 81-1 高速鐵路用地 0.33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32 國產署 整筆 

安西段 82 高速鐵路用地 221.86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23.56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3 高速鐵路用地 34.9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9.2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4 高速鐵路用地 263.96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1.4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5 甲種工業區 1513.08  道路用地 390.5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5 甲種工業區 1513.08  道路用地 0.6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5 高速鐵路用地 1513.0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7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5 高速鐵路用地 1513.0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2.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5-1 高速鐵路用地 0.6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68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85-2 甲種工業區 1.3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8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85-2 高速鐵路用地 1.33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4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85-2 高速鐵路用地 1.33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05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86 甲種工業區 90.5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1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6 高速鐵路用地 90.5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8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7 甲種工業區 861.5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7.8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7 高速鐵路用地 861.5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78.06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88 甲種工業區 46.68  道路用地 17.38 國產署 部分 

安西段 89 高速鐵路用地 5190.2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88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89 甲種工業區 5190.28  道路用地 627.26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373 甲種工業區 281.71  道路用地 148.33 私有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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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現行都計分區 
地籍面積
(㎡) 

變更後分區 
變更面積
(㎡) 

公私別 範圍 

安西段 374 甲種工業區 11.3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13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374 高速鐵路用地 11.3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8.2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375 甲種工業區 23.1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21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375 高速鐵路用地 23.1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8.97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377 甲種工業區 4363.99  道路用地 1239.26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383 高速鐵路用地 725.5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4.4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387 甲種工業區 1473.1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5.3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387 高速鐵路用地 1473.1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63.49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388 甲種工業區 520.94  道路用地 372.06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388 甲種工業區 520.94  道路用地 133.13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388 高速鐵路用地 520.94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5.7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389 甲種工業區 1865.67  道路用地 715.13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389 甲種工業區 1865.67  道路用地 31.75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389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0.5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391 甲種工業區 2955.17  道路用地 191.6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06 甲種工業區 172.24  道路用地 26.2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07 農業區 3399.02  道路用地 504.5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08 農業區 585.10  道路用地 59.9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0-1 甲種工業區 65.07  道路用地 14.9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18.07  道路用地 18.07 國產署 整筆 

安西段 515 甲種工業區 427.67  道路用地 298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5 甲種工業區 427.67  道路用地 24.47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5 農業區 427.67  道路用地 63.2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5 農業區 427.67  道路用地 5.25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5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5-1 甲種工業區 14.6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0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16 農業區 491.89  道路用地 427.86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6 農業區 491.89  道路用地 59.3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6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93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8 甲種工業區 171.16  道路用地 116.7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19 自來水事業用地 36.26  道路用地 36.26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 附二-3 - 

地段 地號 現行都計分區 
地籍面積
(㎡) 

變更後分區 
變更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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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別 範圍 

安西段 519-1 甲種工業區 0.65  道路用地 0.65 
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 
整筆 

安西段 523 甲種工業區 1829.65  道路用地 318.1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24 甲種工業區 2403.72  道路用地 1369.17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24 甲種工業區 2403.72  道路用地 0.0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24 甲種工業區 2403.72  道路用地 214.6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24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25 自來水事業用地 66.32  道路用地 22.2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25 自來水事業用地 66.32  道路用地 19.54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25 自來水事業用地 66.32  道路用地 23.16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25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42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26 甲種工業區 32.03  道路用地 2.5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6 甲種工業區 32.03  道路用地 28.1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6 甲種工業區 32.03  道路用地 0.01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6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36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7 自來水事業用地 14.45  道路用地 14.45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28 自來水事業用地 128.66  道路用地 75.83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部分 

安西段 529 甲種工業區 218.64  道路用地 88.09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9 甲種工業區 218.64  道路用地 126.63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29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92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0 甲種工業區 16.11  道路用地 6.37 國產署 整筆 

安西段 530 甲種工業區 16.11  道路用地 9.46 國產署 整筆 

安西段 530 高速鐵路用地 1865.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27 國產署 整筆 

安西段 531 甲種工業區 31.6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26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32 甲種工業區 634.4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3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32 甲種工業區 634.4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6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32 農業區 634.4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42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34 農業區 411.9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5.1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34 高速鐵路用地 411.9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9.0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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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別 範圍 

安西段 536 農業區 369.25  道路用地 352.91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36 農業區 369.25  道路用地 2.9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37 甲種工業區 175.34  道路用地 106.82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7 甲種工業區 175.34  道路用地 1.89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7 甲種工業區 175.34  道路用地 3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7 農業區 175.34  道路用地 27.74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7 農業區 175.34  道路用地 4.88 私有 整筆 

安西段 538 高速鐵路用地 7.6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95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39 高速鐵路用地 195.4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39 高速鐵路用地 195.4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3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44 甲種工業區 41.9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1.77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44 甲種工業區 41.9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19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44-1 甲種工業區 371.3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8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44-1 高速鐵路用地 371.3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25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45 自來水事業用地 93.9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8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46 自來水事業用地 11.3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1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47 自來水事業用地 61.39  道路用地 58.95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47 自來水事業用地 61.39  道路用地 2.44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安西段 548 甲種工業區 1383.96  道路用地 754.3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48 甲種工業區 1383.96  道路用地 6.84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48 甲種工業區 1383.96  道路用地 16.0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49 甲種工業區 152.42  道路用地 27.63 國產署 部分 

安西段 549 甲種工業區 152.42  道路用地 1.66 國產署 部分 

安西段 551 自來水事業用地 166.35  道路用地 151.74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部分 

安西段 551 自來水事業用地 166.35  道路用地 1.9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部分 

安西段 552 甲種工業區 18.03  道路用地 18.03 
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 
整筆 

安西段 553 甲種工業區 4.37  道路用地 4.37 
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 
整筆 

安西段 554 自來水事業用地 47.97  道路用地 47.97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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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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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別 範圍 

安西段 554-1 甲種工業區 15.45  道路用地 15.45 
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 
整筆 

安西段 555 自來水事業用地 16.95  道路用地 4.22 
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 
部分 

安西段 556 甲種工業區 360.64  道路用地 358.3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60 甲種工業區 3.9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68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60 高速鐵路用地 3.9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26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西段 570 甲種工業區 32.6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7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70 高速鐵路用地 32.6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7.76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西段 574 甲種工業區 2108.50  道路用地 388.16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74 甲種工業區 2108.50  道路用地 8.82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74 農業區 2108.50  道路用地 16.19 私有 部分 

安西段 575 農業區 1002.04  道路用地 40.33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36 農業區 13771.42  道路用地 407.34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37 農業區 1103.68  道路用地 1103.68 私有 整筆 

安招段 1038 農業區 2002.0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8.3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招段 1038 高速鐵路用地 2002.0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661.9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招段 1039 農業區 2113.99  道路用地 1373.16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39 高速鐵路用地 2113.9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9.73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0 農業區 3458.95  道路用地 20.05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0-1 農業區 2794.36  道路用地 1582.41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1 農業區 2010.92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2.9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招段 1041 高速鐵路用地 2010.92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622.4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安招段 1042 農業區 61.53  道路用地 53.5 私有 整筆 

安招段 1042 高速鐵路用地 61.53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8.03 私有 整筆 

安招段 1042-1 農業區 45.48  道路用地 44.58 台電(股) 整筆 

安招段 1042-1 高速鐵路用地 45.4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9 台電(股) 整筆 

安招段 1042-2 農業區 557.59  道路用地 516.2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2-2 高速鐵路用地 557.5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6.32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3 高速鐵路用地 26.7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6.73 交通部鐵道局 整筆 

安招段 1044 農業區 942.27  道路用地 447.12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4 農業區 942.27  電路鐵塔用地 132.87 私有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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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招段 1044 高速鐵路用地 942.2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4.59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4-1 農業區 134.82  道路用地 98.99 台電(股) 部分 

安招段 1045 農業區 5426.74  道路用地 61.61 私有 部分 

安招段 1046 農業區 3406.78  道路用地 55.75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18 農業區 1866.55  道路用地 330.54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18 農業區 1866.55  道路用地 30.4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18 高速鐵路用地 1866.55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19 農業區 130.55  道路用地 121.27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19 農業區 130.55  道路用地 8.22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19 高速鐵路用地 130.55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06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20 農業區 943.41  道路用地 361.16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20 農業區 943.41  道路用地 0.3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33 農業區 291.30  道路用地 41.61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35 農業區 3024.77  道路用地 220.37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36 農業區 2059.99  道路用地 1407.11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36 農業區 2059.99  道路用地 11.19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36 高速鐵路用地 2059.99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5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37 農業區 345.20  道路用地 305.29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37 農業區 345.20  道路用地 36.8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37 高速鐵路用地 345.20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3.11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37-1 農業區 459.47  道路用地 160.37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41 農業區 1769.41  道路用地 948.54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41 農業區 1769.41  道路用地 130.59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41 高速鐵路用地 1769.41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7.43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42 農業區 882.1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5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2 高速鐵路用地 882.1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9.7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3 高速鐵路用地 4.9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4 農業區 864.6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6.8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4 高速鐵路用地 864.63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31.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5 農業區 535.2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5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5 高速鐵路用地 535.24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5.55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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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水段 46 農業區 539.9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1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6 高速鐵路用地 539.9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0.1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47 農業區 2386.24  道路用地 249.25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52 農業區 590.09  道路用地 348.48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53 農業區 125.6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5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53 高速鐵路用地 125.60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8.4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54 農業區 52.94  道路用地 52.94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55 農業區 1884.53  道路用地 222.94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56 農業區 1593.14  道路用地 941.88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56 高速鐵路用地 1593.14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42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57 農業區 86.92  道路用地 86.92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58 農業區 459.48  道路用地 344.17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58-1 農業區 114.31  道路用地 114.31 私有 整筆 

觀水段 59 農業區 544.1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29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59 高速鐵路用地 544.19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5.8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0 農業區 250.5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7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0 高速鐵路用地 250.5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79.18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1 農業區 1787.6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3.0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1 高速鐵路用地 1787.65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15.8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2 農業區 47.4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7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2 高速鐵路用地 47.48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2.87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63 農業區 551.63  道路用地 31.14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63 高速鐵路用地 551.63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52 國產署 部分 

觀水段 64 農業區 941.66  道路用地 712.25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64 高速鐵路用地 941.66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6.89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65 農業區 2946.21  道路用地 851.19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66 農業區 3379.54  道路用地 2.86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69 農業區 2151.86  道路用地 15.53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126-1 農業區 725.44  道路用地 321.86 私有 部分 



 

- 附二-8 - 

地段 地號 現行都計分區 
地籍面積
(㎡) 

變更後分區 
變更面積
(㎡) 

公私別 範圍 

觀水段 127 高速鐵路用地 1046.5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214.04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127 農業區 1046.5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4.03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觀水段 128 農業區 7855.07  道路用地 856.02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128 高速鐵路用地 7855.0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7.16 私有 部分 

觀水段 138 農業區 2055.98  道路用地 545.02 台糖(股) 部分 

觀水段 138 農業區 2055.98  道路用地 278.93 台糖(股) 部分 

觀水段 138 高速鐵路用地 2055.98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2.43 台糖(股) 部分 

觀水段 152-1 變電所用地 35.84  道路用地 5.61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2-1 變電所用地 35.84  道路用地 1.04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2-1 高速鐵路用地 35.84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02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2-2 變電所用地 167.67  道路用地 11.92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 
部分 

觀水段 152-2 變電所用地 167.67  道路用地 5.21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 
部分 

觀水段 152-2 高速鐵路用地 167.67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11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 
部分 

觀水段 153-1 變電所用地 138.15  道路用地 33.04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3-1 變電所用地 138.15  道路用地 11.61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3-1 高速鐵路用地 138.15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0.25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7 變電所用地 10295.94  道路用地 1862.64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7 變電所用地 10295.94  道路用地 316.17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7 高速鐵路用地 10295.94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鐵路使用 

14.67 台電(股) 部分 

觀水段 158 高速鐵路用地 2113.37  
高速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61 交通部鐵道局 部分 

註：表列面積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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